【實用技能班】

一、何謂「實用技能班」

政府為辦理『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』，特於職校為自願不升學的國中畢（結）業生開設職業教育進修，此類班級簡稱『實用技能班』。

二、報名資格

國中畢（結）業生均可報名參加，參加合作式國中 技藝班優先受理申請分發。

三、入學方式

1. 參加國中技藝班學生依部頒分發作業要點依序分發。

2. 經分發完畢如有缺額，國中畢(結)業生均可登記入學。

四、修業年限

一年段實用技能班：

一年段結業後發給年段證明，並可轉學考試繼續進修五專、高職日間部或補校、及二年段三年段實用技能班等。

三年段實用技能班：

一年段學費全免，只繳雜費、實習費及代辦理。三年段實用技能班：修業三年期滿發給結業証書，再經資格考驗合格可取得相當高職畢業之資格証明。

◎收費：一年級學費全免，只繳雜費、實習費及代辦費。二、三年級自費。（公立學校按自給自足班收費，私立學校按進修補校核定最低限標準收費）。

五、上課時間

一年段每週上課36小時（日間上課）或24小時（夜間上課）。

三年段每週上課24小時【日間部份時間（如產學式）上課或夜間上課】

六、就讀實用技能班之優點

1 .可學得一技之長。

2. 可半工半讀、自食其力、完成學業。

3. 可參加職業訓練局專案技能檢定，取得技術士證照。

4. 讀完一、二年段課，成績及格，可取得「結業證書」。

5. 讀完同類科三年段課程，成績及格，可取得「結業證書」，經資格考驗及格，

    可取得高職畢業資格證明書。

6. 讀完實用技能班，可就業，可繼續升學參加大專聯考及自行創業。

